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我系教

师师德师风建设和学生学风建设，营造优良的教风、学风和系风，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师德师风专项教育

和治理工作启动会》的要求，并结合我系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导思想：坚持教育为本、德育为先，以规范教师

从教行为、提升教师职业素养为重点加强师风建设；以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规范学习行为、激发学习动力为重点强化学风建设。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师风学风建设长效机制。

第三条 工作目标：通过专项行动，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师

德师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学术不端行为、教学违规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二是学风面貌实现整体好转，学生学习主动性、课堂纪

律性明显增强，课堂出勤率与学习效果稳步提升；三是形成“教

师潜心育人、学生勤学善思”的优良教风与学风氛围。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系全体教职员工及所有在籍学生。

第二章 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

第五条 成立经济管理系师风学风专项管理工作小组（以下

简称“工作小组”），负责本次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工作小组由系教务科、学生科、综合科及团总支共同组成，实行

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各部门应在工作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按照

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管理合力，共同推进师风学风建设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

第六条 各部门具体职责分工：

（一）综合科：负责专项管理行动的整体协调与督办；组织

师德师风相关会议和培训；处理涉及教师的重大师德失范行为的

投诉与初步调查；汇总各部门检查数据，定期发布师风学风情况

通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文件。

（二）教务科：负责教师教学规范管理，包括课堂教学纪律

检查、教学文件规范性抽查、同行听课与评价组织、教学事故认

定与处理；负责学生课堂考勤情况（教师端）的统计与分析；组

织开展教学观摩、教学能力提升活动；将师德师风表现纳入教师

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等环节。

（三）学生科：负责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管理和思想教育；

组织辅导员、班主任深入课堂和宿舍检查学生出勤、听课纪律、

作息等情况；处理学生违纪行为；建立学业预警与帮扶机制；组

织开展学风建设主题活动。

（四）团总支：负责学生思想引领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动员；

组织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学风建设类校

园文化活动、榜样选树活动（如学习标兵、优良学风班评选）；

收集学生关于教风、学风的意见建议。



第三章 师风建设管理措施

第七条 师德师风教育：每月组织 1-2 次全员师德师风专题

学习和警示教育，并按照学院要求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第八条 课堂教学规范：

（一）教师应严格遵守教学安排，不得擅自调停课、迟到、

早退。

（二）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教学内容，注重课程思政融入。

（三）严格课堂管理，对学生缺课、违纪行为要及时记录并

反馈至教务科和学生科。

（四）任课教师要“站好”讲台，不能只专注于“教书”，

更要体现教师的“育人”职责，对于违纪违规学生要做到“想管、

敢管、要管”，经常性就班级上课发现的问题反馈至班主任处，

与班主任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第九条 考核与惩处：

（一）建立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对违反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

则的行为“一票否决”。

（二）教务科定期检查教学文件，结果记入教师年度考核。

（三）对出现教学事故、学生评议差、师德失范的教师，视

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资格等处理。

第四章 学风建设管理措施

第十条 课堂纪律管理：



（一）实行学生课堂考勤制度。任课教师应每节课对学生出

勤情况进行记录（可采用点名、扫码签到、学习委员报告等方式），

考勤记录须及时报送学生科汇总备案。学生科对缺勤达到预警线

的学生，及时进行谈话教育，并通报家长；对缺勤达到《学生手

册》规定违纪情形的，严格依照《学生手册》相关条款予以处理。

（二）学生科组织辅导员、班主任定期深入课堂检查，检查

结果纳入班级和学生个人考评。

第十一条 宿舍学风建设：学生科牵头，组织宿管、辅导员

定期检查学生宿舍作息及学习氛围，对沉迷游戏、熬夜等行为进

行教育引导。

第十二条 奖惩机制：

（一）每学期评选“优良学风班”、“学习标兵”，给予表

彰奖励。

（二）对违纪学生（旷课、作弊等）按学校规定严肃处理，

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第五章 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第十三条 党政联席会制度：专项管理工作小组每月召开一

次例会，通报近期师风学风情况，研究解决突出问题。

第十四条 信息共享机制：教务科、学生科、综合科之间应

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渠道，及时互通学生考勤异常汇总、教师教

学异常情况及学生处分等信息，确保信息传递准确高效。



第十五条 投诉与反馈渠道：设立师风学风监督电话和邮箱，

由综合科负责管理，受理师生相关投诉与建议，并在 7 个工作日

内向反映人反馈处理进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经济管理系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

经济管理系

2026 年 5 月 18 日


